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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5_BC_80_E5_c80_322404.htm 国家开发银行、信

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国家

开发银行贷款暂行办法》的通知（开行发[2006]160号）各有

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行业性机构

信息技术应用主管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信息办，国家开发银行总行营业部、各分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开发银行为落实两部门签订的《支

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共同制定了《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国家开发

银行贷款暂行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电

子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暂行办法 

二00六年五月九日 附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暂行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以下简称“信息产业部”）与国家开发

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签订的《支持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与信息技术应用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电子信息企业与信息技术应用单位申请使用开发银行

项目贷款必须符合现行的国家鼓励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

技术应用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条例，以及信息产业与信息技

术应用“十一五”发展规划、电子信息产品投资指南；必须

符合开发银行项目资本金比例和信用建设要求，执行开发银

行贷款管理规章制度。第二章 贷款对象、贷款领域、贷款品



种和利率 第三条 贷款对象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电子信

息产业类企业和信息技术应用类企业以及相关应用单位； （

二）地方政府为信息技术应用项目指定的借款平台。 第四条 

贷款领域 （一）软件、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数字化3C产品、

通信产品、数字音视频产品、电子基础产品、信息安全产品

等重点自主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及“走出去”项目； （二）信

息产业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相关重点平台建设项目；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